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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8_90_A5_E

4_B8_9A_E7_A8_8E_E7_c46_79169.htm （一）关于国际农业发

展基金贷款利息免税问题 根据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适用于

贷款协议和担保协议的通则》（简称“通则”）第八条规定

，如果借款者或担保者是会员国，这些会员国应确保贷款的

本金、利息和其它费用均应免除纳税，支付时不扣税，并不

受此类会员国或在其领土内执行的任何税法的限制。根据国

际上通行的做法，上述规定对国际农发基金会会员国具有国

际法的约束力，其法律效力高于本国的法律。我国是国际农

业发展基金会会员国之一，应遵守“通则”的各项规定。因

此，对国际农发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应按“通则”有关规定免

征各税，已征税款应予退还。 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

关于对国际农发基金贷款回收利息税收问题的批复》(财税

字[1995]108号) （二）农牧保险，免税。 农牧保险，是指为

种植业、养植业、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的保险的业

务。 摘自《营业税实施细则》 （三）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

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。 所谓一

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，是指保期一年以上，到期返

还本利的普通人寿险、养老年金保险、健康保险。 普通人寿

保险是指保险期在一年以上、以人的生存、死亡、伤残为保

险事故、一次性支付给被保险人满期保险金、死亡保险金、

伤残保险金的保险。 养老年金保险是指投保人（或被保险人

）在一定时期内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，当被保险人达到保

险契约的约定年龄时，保险人（保险公司）依据保险合同的



规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契约约定的养老保险金的一种保险

。 健康保险是指以疾病、分娩及其所致伤残、死亡为保险事

故，补偿因疾病或身体伤残所致损失的保险。 摘自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》（财税

字[1994] 002号） 附：免征营业税的具体险种 第一大类、普通

人寿险 （1）简易人身保险； （2）子女教育婚嫁金保险； 

（3）福寿安康保险； （4）团体定期保险； （5）团体人寿

保险； （6）少儿两全保险； （7）金婚保险； （8）终身保

险； （9）买房贷款人寿保险； （10）家庭收益两全保险； 

（11）一生平安人身保险； （12）儿童保险； （13）定期定

额人寿保险； （14）农村计生人员两全保险； （15）独生子

女保险； （16）夫妻恩爱保险； （17）义务兵父母人身保险

； （18）人身安康保险； （19）定期定额简身险； （20）少

年儿童终身保障保险； （21）金婚恩爱纪念保险； （22）子

女备用金保险； （23）大额人寿保险； （24）独生子女青少

年两全保险； （25）企事业职工安抚保险； （26）少年儿童

未来幸福保险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